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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采购方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　　乙方（供应方）：北京东方飞鸿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　　在自愿平等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就甲方向乙方采购MAXHUB会议平板事宜在北京昌平达成如下协议，供双方共同遵守：

　　一、采购标的及价款

　　1、甲方向乙方采购MAXHUB会议平板的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肆万零捌佰陆拾元整  ,￥40860.00  ；采购MAXHUB会议平板的品牌、型号、配置、数量、单价、总价等详见下表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/项目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
	1
	主机套装
MAXHUB  75英寸  V5新锐Pro  (Windows版)
分辨率：（4K）3840(H) x 2160(V)
尺寸：75英寸
屏幕材质：4mm防眩光钢化玻璃
扬声器：6阵列麦克风

核显PC模块i5
PC类型：超薄插拔式 英特尔酷睿第8代处理器；
内存DDR4 8GB，M.2 固 态 硬 盘128GB(SSD)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支持系统：WIN10企业版；
	2
	17900
	35800

	2
	手写智能笔
精细笔尖，还原真实书写
支持无线翻页、空鼠、虚拟激光
RF 2.4GHz遥控技术，10m无线传输
独立USB接收器设计，单节7号电池供电
	2
	230
	460

	3
	无线传屏器
单按键设计，一按即可传屏
传输视频、音频和触摸信号
支持 4 分屏传输，分屏可独立回传
多线程协议优化，传输更稳定可靠
	2
	600
	1200

	4
	移动支架
全金属外观，稳重简洁
自带托盘，支持前后安装
静音万向轮，轻松移动
高度自由调整，视野自由掌控
适配 75／86 英寸设备
	2
	1700
	3400

	
	合计
	　
	　
	40860



　　二、交货时间、地点与方式

　　2、乙方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 
　　3、乙方交货地点：光华荣昌院内

　　4、乙方交货方式：乙方负责送货并承担送货费用。乙方采取合理、安全的方式将合同产品送至交货地点，并当场进行安装、调试，使设备能正常使用。

　　三、产品的验收、售后服务及质保

　　5、验收标准：

　　（1）乙方设备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，如无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，应符合地方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，如无地方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，应符合行业标准。

　　（2）单证齐全：乙方设备应有产品（选配件）合格证或质量证明、使用说明、保修证明、发票和其它应具有的单证；

　　（3）乙方向甲方说明设备的配置，核对设备配件品牌、型号，开箱检验（如甲方要求），正确调试，保证设备符合产品使用说明明示的配置和产品的质量状况，经甲方确认，当面向甲方交验设备，并介绍产品的使用、维护和保养方法以及三包方式，明示三包有效期。

　　6、售后服务及质保：

　　（1）乙方对其所提供的电脑产品及各选配件，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按生产商提供的质保期为准，向甲方提供质保服务。

　　（2）自乙方交付电脑之日起7日内，整机或配件出现性能故障或其他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形，乙方负责将整机或配件送到厂家售后服务中心进行鉴定，鉴定结果可以换货或退货后可换货或按发货票价格一次性退清货款。
　　
　　甲方选择退、换货或修理的，乙方应当上门履行退、换货、修理服务并自担费用。

　　　　（4）质保期届满后，设备出现不能正常使用情形，甲方要求乙方继续维修的，乙方应当为甲方上门提供后续维修服务，且收取的维修费用或硬件更换费用按市场价或乙方门店价（两者取其低）的90%优惠收取。

　　四、货款支付

　　7、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50%预付款即￥20430.00，产品交付并安装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剩余款项即￥20430.00，乙方在获得厂家进项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将合同等额的13%增值税发票提供给甲方。

　　8、甲方将合同金额支付至乙方下列账户：

　　开户名： 北京东方飞鸿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　　账号： 110909427410701
　　开户行： 招商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
　　五、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

　　9、乙方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向甲方供货。如因设备品牌、型号、数量、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由乙方负责退货、调换或修理而支付的实际费用。

　　10、乙方有在合同规定的售后服务时间内为甲方提供服务。

　　11、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。

　　六、争议的解决

　　
　　12、本合同发生纠纷，甲乙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　　七、附则

　　13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　　代表人：   
　　日期：   年   月    日 


乙方（盖章）：北京东方飞鸿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    代表人：
日期：   年   月   日



